2026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报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为加强我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促进国有资本合理配置，健全政府预算体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6号）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意见》（国发〔2024〕2号）等文件要求，参照《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鄂政办发〔2017〕67号）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市财政局（国资局）编制了2026年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现将情况说明如下：
一、编制原则及目标
1.预算编制原则。2026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按照“应编尽编，应收尽收，收支平衡，突出重点，公开透明”的原则进行编制。编制过程中保持完整独立，并与一般公共预算相衔接，以收定支，不列赤字。
2.预算编制目标。按照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战略、产业发展规划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政策，通过对国有收益的合理分配和使用，促进国有资本合理配置，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实现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情况
[bookmark: _Hlk186135535]2026年，我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25,111万元，其中国有资本经营收入18,917万元，转移性收入6,194万元，具体如下：
（一）国有资本经营收入18,917万元
1.利润收入5,989万元。其中：新铜都城发集团2,713万元，大冶湖高新产投集团1,349万元，黄石临空建投公司1,480万元，金弘控股集团22万元，光谷东控股集团425万元。
2.股息红利收入8,400万元。光谷东国投集团上缴代持三鑫金铜公司股份分红8,400万元。
3.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4,528万元。其中：无偿划转光谷东国投集团经营性资产收益上缴4,086万元，无偿划转荆楚投资公司经营性资产收入上缴400万元，大冶湖捕捞收益上缴42万元。
（二）转移性收入6,194万元
2026年转移性收入6,194万元，其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收入261万元。上年结余收入5,933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6年，我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25,111万元，其中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2,656万元，转移性支出12,455万元，本年支出情况具体如下：
（一）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2,656万元
1.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686万元。主要解决国企退社化和国有企业改革成本支出，其中：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支出261万元，原湖北拖车厂、玻璃厂等企业2026年退休职工医保社保等费用425万元。
2.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5,260万元。其中：湖北鄂东南两山公司资本金注入2,600万元，黄石临空建投公司资本金注入1,430万元，金弘控股集团资本金注入520万元，光谷东控股集团资本金注入410万元，农发集团资本金注入300万元。
3.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6,710万元。其中：其他国有企业改革成本支出5,320万元，三鑫公司分红分成1,260万元，经营性资产征管经费88万元，大冶湖捕捞收益安排支出42万元。
（二）转移性支出12,455万元
2026年安排转移性支出12,455万元，其中：安排调出资金5,827万元，年终结余6,628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2026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情况：收入方总计25,111万元，其中：非税收入18,917万元，转移性收入6,194万元；支出方总计25,111万元，其中：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2,656万元，转移性支出12,455万元。

